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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是我省持续

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突破提升、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的决定性阶段，也是法治浙江

建设在二十年基础上实现新跃

升的重要阶段。面向未来，浙江

推进“法增服务”，关键不在于简

单增加服务事项、扩大服务网

点，而在于围绕人民群众新需

求、经济发展新场景、社会治理

新风险和数字化改革新趋势，推

动公共法律服务形成更强的体

系整合能力、风险预防能力和发

展支撑能力。

要坚持兜底不松，在更高

水平上夯实基本公共法律服

务。无论公共法律服务如何升

级 ，公 益 普 惠 始 终 是 根 本 属

性。推进“法增服务”，不能削

弱基本服务，必须在兜牢底线

的基础上向上拓展。浙江应继

续围绕困难群众、农民工、老年

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完善

法律援助、值班律师、村社法律

顾问、基层调解等制度供给，确

保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时有门可

进、有人可问、有路可走。尤其

是在社会结构快速变化、利益

关系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基本

公共法律服务越扎实，社会运

行的法治基础就越稳固。“法增

服务”的第一层含义，正是把基

本盘做得更牢，把保障面织得

更密，把公平正义落实到更加

细微的生活场景中。

要坚持场景牵引，在服务

前移中提升治理效能。未来公

共法律服务的竞争力，不只体

现在服务数量上，更体现在能

否围绕真实场景形成可复制、

可评估、可迭代的服务产品。

在涉企领域，可以围绕企业设

立、合同履行、劳动用工、知识

产权、数据合规、投融资风险等

环节，开发企业全生命周期法

治服务包，把法律服务嵌入企

业经营全过程。在民生领域，

可以围绕物业纠纷、劳动争议、

家事纠纷、消费维权、养老服

务、医疗纠纷等高频问题，形成

标准化服务模块，推动法律咨

询、调解指引、证据准备、风险

提示和后续处置贯通运行。通

过场景化设计，公共法律服务

才能从“问题来了再处理”转向

“风险出现前预防”，从一次性

服务转向全过程陪伴。

要坚持数字赋能，在平台

协同中形成闭环运行机制。浙

江已经具备较好的数字化基

础，下一步应进一步推动公共

法律服务平台与基层治理平

台、政务服务平台、矛盾纠纷化

解平台、企业服务平台之间的

数据衔接和流程协同。数字化

的关键不只是把服务搬到网

上，而是通过数据流、业务流和

责任流贯通，实现需求识别、智

能分派、服务办理、结果反馈和

绩效评价的闭环管理。对于群

众和企业而言，数字平台要带

来更低成本、更少跑动、更快响

应；对于治理体系而言，数字平

台则应成为发现风险、优化资

源配置、改进服务质量的重要

工具。只有形成可治理、可评

价、可优化的运行机制，公共法

律服务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治理

基础设施。

要坚持制度总结，在成熟

经验基础上形成可复制推广的

浙江方案。浙江公共法律服务

能够持续走在前列，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善于把改革探索转化

为制度成果。面向“十五五”，

应继续对“15 分钟公共法律服

务圈”、在线多元解纷、“数字枫

桥经验”、涉企法治服务、公共

法律服务评价体系等成熟经验

进行系统总结，把有效经验固

化为稳定制度。与此同时，还

要建立持续迭代机制，根据群

众满意度、企业获得感、纠纷化

解效率、服务资源配置等指标，

对公共法律服务进行动态评估

和优化，使制度既保持稳定性，

又具备自我更新能力。

总体而言，“法增服务”标示

的，是浙江公共法律服务在新阶

段的一次整体跃升。它以人民

为中心，以法治为支撑，以数字

化为牵引，以共同富裕和高质量

发展为指向，把公共法律服务从

保障民生的基础工程，进一步提

升为服务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现

代化的重要平台。二十年法治

潮涌，浙江已经以持续探索证

明，法治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

群众可感、企业可用、治理可依

的制度力量。面向新征程，只要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

指引，把人民立场、改革精神和

系统观念贯通起来，浙江完全有

基础把“法增服务”打造成为法

治浙江建设的新标识，在中国式

现代化省域先行中展现更大

作为。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法
学教研部教师、浙江省国家工
作人员法治素养研究中心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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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党的十八大

前逐步推进的体系拓展。随着

法治浙江建设的持续深化，浙

江公共法律服务开始从初步探

索走向网络化、平台化和基层

化。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公

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等

资源逐步被纳入统一视野，县

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街

道工作站、村社区联络点等载

体逐渐铺开，公共法律服务开

始从城市中心向基层末梢延

伸。其核心变化，是将原先分

散在不同条线、不同机构、不同

空间的法律服务资源，通过组

织整合和平台建设，转化为群

众可接近、可识别、可使用的公

共服务网络。这一阶段尤其重

要的成果，是公共法律服务逐

步具备了基层嵌入能力。公共

法律服务由此开始承担双重功

能：一方面，保障普通群众特别

是困难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

益；另一方面，通过前端咨询、

纠纷调解和法治宣传，降低基

层矛盾激化风险，增强社会运

行的秩序基础。

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全面提升。进入新时

代，公共法律服务被纳入全面

依法治国总体布局，浙江也在

数字化改革、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和营商环境优

化中不断拓展其功能边界。浙

江 依 托“12348 浙 江 法 网 ”、

“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浙里办”公共法律服务专区等

平台，推动公共法律服务由线

下窗口式供给向线上线下融合

供给转型。群众可以通过线上

平台获得法律咨询、服务查找、

事项办理、学习评价等服务，公

共法律服务逐渐突破时间和空

间限制，形成更加便捷、高效、

智能的供给形态。在矛盾纠纷

化解领域，浙江依托在线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社会治理

中心（综治中心）、“浙江解纷

码”等改革举措，形成“线上申

请、智能流转、在线调解、线下

联动、司法确认”的闭环机制。

这一变化表明，公共法律服务

已 然 深 度 嵌 入“ 数 字 枫 桥 经

验”，成为前端分流矛盾、系统

化解纠纷、提升治理效能的重

要载体。近些年来，浙江又以

“15 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和

《浙江省公共法律服务条例》为

标志，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进入

标准化、法定化和制度化的新

阶段，努力实现群众和企业就

近获得法律服务。地方立法则

进一步把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成

熟经验成果巩固成型，对服务

事项、平台运行、经费保障、监

督评估等作出制度安排，为公

共法律服务持续运行和迭代升

级提供稳定依据。

总体来看，浙江二十年来

的探索，已经完成了公共法律

服务从“有机构”到“成网络”、

从“有服务”到“优体验”、从“政

策推动”到“制度保障”的重要

跨越。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

公共法律服务可以从保障型制

度成长为赋能型制度，从末端

救济机制成长为现代治理基础

设施，这也为“兜底服务”进一

步迈向“法增服务”奠定了坚实

的实践基础。


